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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惠生签证申请须知 

 

基本提示： 

 本签证持有者只能在德作为互惠生居留。居留结束后如果没有回国无法直接在

德国就读大学。 

 申请人须年满 18岁, 但在递交申请时不超过 26岁。 

 互惠服务时间最长为一年，不能再延长。 

 如接待家庭和申请人之间存在亲戚关系，则不具备互惠服务的前提条件。 

 原则上只允许在以德语为母语并且有一位成人是德国公民、或其他欧盟/欧洲经

济区公民或来自说德语地区的瑞士公民的接待家庭提供互惠服务。若涉及仅以

德语作为家庭沟通语言的接待家庭，那互惠生不可来自接待父母任何一方的故 

国。 

申请人须具备德语基础知识。 

 

有关在德国从事互惠服务的其他情况，您也可从联邦劳动署最新的须知中获取， 

链接：www.arbeitsagentur.de   

 

若未另作说明，每种材料须递交原件和 2 份复印件，即除原件外同时递交 2 套相同的

申请资料。 

 

  所需材料： 

1. 亲笔签名的旅行护照并附上护照照片页的复印件 2份。护照有效期须至少超

出签证有效期 3 个月。 

2. 2 份用德文填写完整并亲笔签名的申请表 

3. 3 张相同的符合生物特征的近期白底护照照片 

4. 用德文书写完整的简历 

5. 申请人自己用德语写的有说服力的动机信，陈述申请做互惠生的原因 

6. 与接待家庭签订的互惠服务德语合同。合同中包括接待父母双方的全名

（如果都有的话）、对合同开始生效的时间、合同持续时间、零花钱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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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时间和医疗及事故保险的规定。合同必须经接待父母双方（如果都有的

话）和互惠生共同签字。 

7. 接待家庭全体成员在德国的目前居留证明（包括共同生活的孩子,并注明出

生日期） 

8. 申请人迄今为止受教育程度证明并附德文译文，如毕业证书、职业培训证

书 

9. 歌德学院的 A1语言证书或奥地利基础 1级（Grundstufe 1）语言证书

（ÖSD） 

 

 个别情况下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交其它材料。办理时间一般为 4 周。在此期间请

勿询问申请的办理情况。 

   

请阅读我们的申请长期签证须知，作为对本须知的补充。 

           

免责声明： 

 

    此须知中全部内容均基于撰文时掌握的知识和估计，特别是因为期间法律法规方

面的变更，其完整性和正确性无法保证。以德文文本为准。 

 

除签证费外，签证处的所有公务活动、签证申请表和须知均免费。 

我们不要求借助签证服务公司所提供的填表等帮助。 

 


